沈社科联发〔2020〕12号

关于开展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驻沈高校、党校、科研院所，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东北地区深化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发〔2019〕37号）精神，扎实推进市委工作会议、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市“两会”精神落地生根，进一步推动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加强智库建设，提高资政建言质量和服务决策水平，更好地助力沈阳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振兴，市社科联决定组织开展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职责
1.服务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开展应用对策研究；
2.承担市社科联委托的研究任务；
3.开展学术活动，推进学术创新，提高研究水平，形成学科特色；
4.培养高素质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团队，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
二、主要任务
1.每年完成2篇以上对策建议（3000字左右），至少1篇通过《沈阳市社科界对策建议专报》报送市领导并获得肯定性批示； 
2.举办1次学术研讨会；
3.完成市社科联委派的临时性研究任务；  
4.基地须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及时将研究基地重要建设情况、活动信息、重要研究成果、简报等报送市社科联，并于每年年底向市社科联提交本年度工作总结及下年度工作计划；
5.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
三、运行机制
1.沈阳市社科联是基地建设的组织领导机构，负责基地认定和撤销。日常工作实行市社科联与基地主办单位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
2.市社科联负责基地建设的业务指导、管理和考核工作；对基地在科研课题立项和评奖工作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
3.基地主办单位组织制订基地建设规划，按照基地建设的目标要求，进行日常业务管理，推动基地开展工作，并定期向市社科联报告基地运行情况。基地主办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承担对基地的日常监管服务职能；
4.基地有效期暂定2年。对于未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主办单位重视支持不够或违反党和国家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承担市社科联委派工作任务的，市社科联视具体情况予以公开通报、提出限期整顿等处理或予以撤销。
四、申报条件
申报市社科研究基地必须是申报单位（即主办单位）中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学科特色突出。具有符合基地研究任务所要求的地域资源优势、学科优势和科研成果优势，研究方向明确，重点突出；
2.人才结构合理。具有在省（市）内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带头人，能吸引一批与基地研究方向相关的省（市）内外专家学者。高级职称研究人员应占研究队伍的1/3以上，并有一批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骨干，构成合理的人才梯队；
3.科研实力雄厚。科研整体水平居市内领先地位，在省（市）内相关研究领域中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和声誉，产生过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并能够组织全省（市）级学术活动；
4.科研条件良好。有固定场所和开展科研活动必备的基础条件。主办单位有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加以扶持，确保每年有固定的资金支持。
沈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0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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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科研院对其申报要求：
1.材料要求：申报单位填写《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申报表》2份（见附件），由学院统一报送科研院。
2.时间要求：6月26日前申报，逾期不予受理。
联 系 人:蔡雪娇    联系电话:024-83673193

附件：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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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申报表





研究基地名称：

申 报 单 位：
　　
申 报 时 间：







沈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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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申报表统一使用A4纸打印，内容多者可增加页面。
2.研究基地重大科研成果、获得荣誉主要填写近3年来的情况。
